关于《宿州市农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送审稿）》起草情况的汇报

市农业农村局

一、背景依据及起草过程

（一）起草背景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央、省委和市委农村工作会议先后召开，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今年4月，王清宪省长对加强农业产业化工作做出重要批示，随后省农业农村厅出台了《关于抓紧编制农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市把编制农业产业发展行动方案作为推动产业振兴的有力抓手。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对加快拟制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提出明确要求。据此市农业农村局于2021年5月初启动《方案》起草工作。

（二）起草依据

1.《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

2.《中共安徽省委 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3.《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4.《安徽省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

5.《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6.《宿州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9-2022年）》。

（三）起草过程

在《方案》起草过程中，市农业农村局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深入分析研究，力求目标明确、数据精准、举措切实。6月11日《方案》初稿形成后，先后呈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审阅。6月18日将《方案》初稿印发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9家成员单位和各县区政府征求意见，共征求意见19条，其中市直部门4条全部采纳，县区15条采纳14条。灵璧县建议“增加关于支持畜禽养殖业发展的内容”，因《方案》已在农产品初加工和发展特色产业方面提出支持畜禽业发展，此处无需再作专门陈述，未予采纳。《方案》经多次修改完善后于7月5日至9日在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未收到反馈意见，7月15日、20日分别通过公平竞争和合法性审查，最终形成《送审稿》。

二、主要内容

《方案》主要包括指导思想、发展原则、主要目标、发展布局、重点任务、实施路径和保障措施七个部分。

（一）指导思想

紧抓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机遇，以全产业链打造为核心，发挥“两区一园”示范作用，大力开展“双招双引”，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二）发展原则

即“四个坚持”，坚持生态优先、坚持市场主导、坚持全链打造、坚持创新驱动。

（三）主要目标

围绕四个目标，即：粮食生产能力实现新突破、农产品加工水平实现新提升、三产融合发展实现新进展和产业集聚升级实现新跨越。

（四）发展布局

立足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围绕粮食、畜牧、果蔬、板材“四大支柱”产业，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战略格局。

（五）重点任务

实施七大工程。即：粮食安全保障、种业提升、农产品加工转型升级、农业新业态拓展、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农产品品牌创建和农业绿色增效工程。

（六）实施路径

通过五大路径实现。即：土地规模化、组织企业化、技术现代化、经营市场化和服务社会化。

（七）保障措施

即：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推进、加大“双招双引”和强化监督考核。

三、请示事项

提请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通过后，建议以市委农办名义印发，同时上报省委农办和省农业农村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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